




友好协商可以续签本合同 。

二、 合同价款及服务期限：

1.合 同总价： 111900元整 (大写： 壹拾壹万壹仟玖佰元整) 。

2.合同总价包括： 完成合同内容所需要的利润、 税金、 规费及其他。

3.甲方应按每人每月5000 元的费用标准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，依据甲方需

求增加或减少人员的，服 务费作出相应调整，产生费用据实结算。

4. 甲方应按每台车每月4500元的费用标准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，依据甲方

需求增加或减少车辆的，服务费作出相应调整，产生费用据实结算 。

5.服务费按照合同签订后尽快支付 (每次付款前提供正规发票) 。

公司名称：  陕西磐石永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服务期限： 开始时间

纳税人识别号 ： 91610138MABOP8HW57

开户银行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钟楼支行

账号： 129912464610601

以 日起， 结束时间以甲方任务结束

为准。

三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 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，拥有监管权。

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。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

达整改通知书，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。

2.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。

3.根据本合同规定，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。

4. 国家法律、 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。

5、 甲方有权按合同约定享有租赁车辆合法使用权， 甲方应严格遵守交通法

规，承担交通违法、 肇事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责任，因交通事故或其他非乙方原因

造成车辆故障、 损 坏的，乙方不提供替换车。 甲方应同时并承担租赁车辆引发 的

对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。

6、 甲方在提取车辆前，应 自行注意检查车辆的性能状况和设备状况是否一

切正常，并掌握车辆的各项性能和操作方法，清点车辆的各种证件和必备工具 。








